
ICP证续期、转让 上海申与城

产品名称 ICP证续期、转让 上海申与城

公司名称 申与城（上海）企业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3699号A1407-1408室

联系电话 13012874800 13012874800

产品详情

ICP证续期、转让 上海申与城

 

什么样的企业需要办理ICP经营许可证？

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涉及以下服务项目的，应当获得
相应主管部门的许可：

（一）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由互联网用户向公众发布信息的服务，及提供互联网信息搜索服
务，须经互联网信息内容主管部门许可；

（二）从事文化、出版、视听节目、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等互联网信息服务，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以及国家有关规定须经有关主管部门许可，许可结果报国家互联网信息内容主管部门备案。

前款项中提供由互联网用户向公众发布信息的服务，及提供互联网信息搜索服务的许可条件、程序、期
限及需要提供的材料等，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内容主管部门公布。

互联网信息服务分为经营性和非经营性两类。从事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应当获得电信主管部门颁发
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从事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应当在电信主管部门备案。
未取得许可或者未履行备案手续的，不得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申请从事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应当
向电信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电信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60日内审查完毕，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
准的决定。

ICP经营许可证是由各省通信管理局颁发证书，属地化管理，全国经营，证书有效期为5年，申请流程每
个省份要求不同，有些地区是要求先网审后提交纸面材料；有的省份要求纸面和网提同时进行，办理周
期一般在2-3个月左右，办理ICP经营许可证首先要满足申请条件才可以，对企业的注册资金、公司性质
、人员社保、经营范围、网站及服务器要求等等；



如果企业擅自从事增值电信业务，无证经营会怎样？

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由互联网信息内容主管部门、电信主管部门、公安
机关依照职责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暂停或停止相关互联网信息服务，直至由电信主管部门吊销其互联网信息服务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件或者取消备案。

申请网站ICP许可证的，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和下列条件：

1、有与开发经营活动相适应的资金和专业人员。

2、有业务发展计划及相关技术方案。

3、有为用户提供长期服务的信誉或者能力。

4、经营者为依法设立的公司。注册资金应在100万或者100万以上的公司。

5、涉及到ICP管理办法中规定须要前置审批的信息服务内容的，已取得有关主管部门同意的文件。

6、健全的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措施，包括网站安全保障措施、信息安全保密管理制度、用户信息
安全管理制度。

7、国家规定的其他条件。

（一）经营者为依法设立的公司。

（二）有与开展经营活动相适应的资金和专业人员。

（三）有为用户提供长期服务的信誉或者能力。

（四）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经营的，注册资本低限额为100万元人民币（经营者公司不涉及外资
）。

（五）有必要的场地、设施及技术方案。

（六）公司及其主要出资者和主要经营管理人员三年内无违反电信监督管理制度的违法记录。

（七）国家规定的其他条件。

（八）三个社保人员证明

ICP经营许可证网上申报：

（一）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经营增值电信业务的书面申请。内容包括：申请经营电信业务的种类、业
务覆盖范围、公司名称、公司通信地址、邮政编码、联系人、联系电话、电子信箱地址等。

（二）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

（三）公司概况。包括：公司基本情况，拟从事增值电信业务的人员、场地和设施等情况。

（四）公司近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法人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或者验资报告及电信管理机构规定的其



他相关会计资料。

（五）公司章程、公司股权结构及股东的有关情况。

（六）申请经营电信业务的业务发展、实施计划和技术方案。

（七）为用户提供长期服务和质量保障的措施。

（八）信息安全保障措施。

（九）证明公司信誉的有关材料。

（十）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公司依法经营电信业务的承诺书。

（十一）其他需提交的申请材料

什么是ICP经营许可证？

ICP经营许可证通过互联网向上网用户有偿提供信息或者网页制作等服务活动。经营性ICP经营的内容主
要是网上广告、代制作网页、有偿提供特定信息内容、电子商务及其它网上应用服务。国家对经营性ICP
实行许可证制度。各公司必须办理ICP许可证。ICP证是网站经营的许可证，根据国家《互联网管理办法
》规定，经营性网站必须办理ICP证，否则就属于非法经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9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292号《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ICP许可证管理办法）及信息产业部令第3号《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等文件的
规定，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在信息产业部领导下负责北京地区ICP许可证业务的审批和管理工作。国家对经
营性ICP许可证实行许可证制度；对非经营性ICP许可证实行备案制度。

经营性ICP许可证主要是指利用网上广告、代制作网页、出租服务器内存空间、主机托管、有偿提供特定
信息内容、电子商务及其它网上应用服务等方式获得收入的ICP许可证。非经营性ICP许可证主要是指政
府上网工程的各级政府部门的网站、新闻机构的电子版报刊和企事业单位的各类公益性网站、本单位对
产品或业务作自我宣传的网站等。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上述规定，根据北京市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开展的具体情况，现将申办此项业务的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市场监管处负责申办单位的前期受理和审核工作。申办单位应按规定，将申报材
料报市场监管处审核。相关的咨询可咨询相关中介单位。

二、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市场监管处按照国家、信息产业部的有关规定对经营性ICP单位提交的材料进行审
查，在规定时间内作出批准或不予批准的决定。予以批准的，由我局颁发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
务类）经营许可证；不予批准的，将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申请人取得经营许可证后，应当持经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或变更经营范围手续。

三、属于非经营性ICP许可证的单位，在办理备案时，须填报《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登记表》，将填写完
备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登记表》一式二份交我局市场监管处，进行备案登记。备案后的登记表一份
由我局留存，一份由备案单位持有并作为已经备案的证明向ISP或电信企业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有关
手续。我局不再另发审核批准文件。

四、ICP许可证应当在其网站主页的显著位置标明其经营许可证编号或备案编号。



五、涉及到《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规定须要前置审批的信息服务内容的，在申请经营许可或履
行备案手续前，应依法获得有关主管部门的审核同意，并出具相关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的文件。

六、根据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信电（2000）208号“关于贯彻实施《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有关问
题的通知”，对ICP的服务内容中含有电子公告服务栏目的，应严格执行ICP管理办法第九条和BBS管理
规定的各项条款。各级政府部门的网站，原则上不开办BBS服务栏目。

七、未取得许可或者未履行备案手续的，不得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任何ISP或其他电信企业不得为其提
供上网方便。否则，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办理ICP互联网经营许可证的含义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和电子商务网站赢利能力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企业对网络商务行业表现出极大的
兴趣。面对目前众多新老面孔的门户网站，如何选择一家合法可信、服务全面的互联网咨询服务商，首
先应该考察支付服务商的合法性：是否有ICP的经营许可。 没有获取ICP经营许可的公司是不能从事互联
网经营活动的，通常不具有强劲的运营实力，不具有持续经营的基本保障能力，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网上
经营需要有ICP经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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